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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沈阳农业大学 2017 年研究生就业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强化我校研究生就业工作，充分调动学院、

部门和导师参与研究生就业工作的积极性，宣传典型、激励先进，

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的深入开展，现决定在全校评选

2017 年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 评选类型及范围

1．先进集体

在研究生就业教育、就业服务、就业市场开拓和就业质量等

方面卓有成效的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2．先进个人

校、院两级研究生就业工作专兼职人员，研究生导师，管理

服务人员等为研究生毕业生就业提供有效帮助且贡献突出的在职

教职员工。

二、评选条件

（一）先进集体



1.学院领导班子重视，研究生就业工作有明确的工作思路和

有效的工作办法，有明确的研究生就业工作责任体系；

2.学院有专人（含兼职）负责就业工作，就业数据和就业信

息等相关上报工作及时、准确，全年就业工作无差错；

3.学院能建立研究生就业信息库和用人单位信息库，主动开

拓就业市场，与用人单位建立广泛的联系；

4.全员重视就业，形成了由学院领导、学科负责人、研究生

导师和全院教师构建的研究生就业立体网络，组织开展了针对研

究生的就业创业指导有关工作，能调动全院教师尤其研究生导师

对研究生就业工作的积极性；

5．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两达标，即初次就业率超过 90%（以 2017

年 8 月 31 日辽宁省大学生就业局统计为准），毕业生在辽宁省就

业率原则上达 70%，各项就业日常工作量化考核达标；

6. 学院在学校 2017 年“职等你来”赛事中获集体（或个人）

奖项。

（在事迹材料中标明本学院以上六项自评申报情况）

（二）先进个人

1.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

平，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

2.负责本院 2017 年（可跨 2016 或 2018 年）研究生就业工作，

且连续负责一年（含一年）以上（含兼职），目前仍从事本院研

究生就业工作；

3.注重研究生就业创业教育，将研究生就业教育融入到教育

过程中，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就业意识，工作有成效，



上报数据材料及时准确；

4.热爱热心于研究生就业工作能积极开展个性化就业指导与

服务，准确掌握毕业生就业动态、去向，耐心接待毕业生咨询，

切实为毕业生排忧解难；

5.主动与用人单位建立联系，开拓市场，积极为毕业生提供

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

6.认真学习了解，熟练掌握运用研究生就业相关政策积极进

行研究生就业工作调研，有创新意识，积极探索就业创业工作新

途径、新方法，撰写相关论文并指导工作实践。

三、推荐评选名额及奖励

1.先进集体

评选 6 个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授予“沈阳农业大学 2017

年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并颁发奖牌和奖金。

2.先进个人

就业率双达标培养单位有序推荐 2 名，其他培养单位推荐 1

名，学校差额评选 20 名，授予“沈阳农业大学 2017 年研究生就

业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和奖金。

四、评选要求

1.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

工作，将及时总结、推荐评选工作作为 2018 年加强和推动研究生

就业工作的有利契机。

2.实事求是，树立典型。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评

选条件，坚持“公开、平等、公正”的原则，认真做好评选推荐

工作，并在推荐中注重选树和宣传，形成良好的氛围。



3.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于 4 月 11 日下午 15：00 前上报“沈阳

农业大学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及个人名单”（纸质版加盖公

章及电子版，附件 1）及“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审批表”（附件 2）和“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审

批表”（附件 3）

附件 1：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及个人名单

附件 2：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审批表

附件 3：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审批表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

2018 年 3 月 26 日


